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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本次可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011,5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1%。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5 月 12 日。 

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44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大

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曹林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

准，本公司向曹林芳发行 32,394,711 股股份、向李勇发行 1,542,605 股股份、

向莫清雅发行 1,048,971 股股份、向夏东明发行 24,205,435 股股份、向朱兰英

发行 18,315,377 股股份、向罗承发行 4,046,033 股股份、向修涞贵发行

3,746,327股股份、向宁波华夏嘉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3,371,694股股份、

向蒋纪平发行 3,371,694股股份、向黄艳红发行 2,107,309股股份、向龚莉蓉发

行 1,685,84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已向核准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5,836,003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6年 1月 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26,735,887 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011,5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1 %。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 5月 12 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详见下表： 

序

号 

限售股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的数

量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数占公司

总股份比例 

解除限售股份

质押、冻结数量 



1 罗承 4,046,033 1,011,508 0.31% 无 

合计 4,046,033 1,011,508 0.31%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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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承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

让。在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期的前提下，为使公司

与本人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更具可操作性，本人

同意其所认购的深大通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按如下方式解除限售：①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2015 年度视科传媒

业绩补偿承诺之日起，可转让股份数为其各自认

购深大通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25%；②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2016 年度视科

传媒业绩补偿承诺之日起，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为

其各自认购深大通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55%；③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2017

年度视科传媒业绩补偿承诺之日起，累计可转让

股份数为其各自认购深大通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90%；④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48 个月届满之日起，

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为其各自认购深大通本次发行

股份数的 100%。2、本人在转让本次交易中取得

的深大通的股份时，如担任深大通的董事、监事、

高管职务，本人可转让的股份数量还应遵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3、本人本次交

易所认购深大通的股份的限售期，最终将按照中

罗承已履行股份锁

定承诺，以资产认购

的股份自 2016年 1

月 22 日起 12 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同

时浙江视科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2015

年业绩承诺已实

现，无需就该年度

对本公司进行业绩

补偿。前述股东第

一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满足。 



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要求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

承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不存

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